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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144          证券简称：宋城演艺        公告编号：2019-024 

 

宋城演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特别提示： 

1、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 1,381,769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0.095%；

解除限售后实际可上市流通的股份数量为 1,381,769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0.095%。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为 2019 年 5 月 23 日。 

一、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的基本情况 

宋城演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于 2014 年 01 月 21 日

与安晓芬（上海）影视文化工作室（以下简称“安晓芬工作室”）、深圳大盛国际

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盛国际”）及安晓芬女士共同签署《深圳大盛国际

传媒有限公司增资及股权转让协议》，协议约定本公司以不超过现金 10500 万元

对大盛国际增资扩股 30%，另外以不超过 1750 万元受让安晓芬女士所持有的

大盛国际增资扩股后 5%的股权，通过本次交易本公司合计获得大盛国际 35%

的股权。安晓芬女士通过老股转让所获得的资金，扣除所得税后在半年内购买本

公司的股票（股票代码：300144，以下简称“宋城演艺股票”），并自愿在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锁定三年，解禁之后每年可变现 50%（因业绩

未实现而做的股票抛现补偿除外）。 

截止 2014 年 4 月 3 日，安晓芬女士已将本公司支付的股权转让款 1750 万

元扣除所得税后在二级市场上购买宋城演艺股票 573,972 股，2015 年经过半年度

高送转后，合计持股 1,381,769 股。 

二、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1、安晓芬女士于 2014 年 4 月 3 日按照协议约定履行股份锁定承诺，自愿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锁定三年，解禁之后每年可变现 50%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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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业绩未实现而做的股票抛现补偿除外）。 

2、承诺锁定期间：安晓芬：2014 年 4 月 3 日至 2017 年 4 月 3 日； 

3、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均已严格履行了其做出的上述承诺。 

4、本次申请解除股票限售的股东均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

况，也不存在公司违规为其提供担保的情况。 

5、相关承诺履行情况  

本公司已于 2016 年末与安晓芬女士达成关于大盛国际的股权处置协议，本

公司将持有大盛国际传媒集团有限公司的 35%股权全部转让给安晓芬指定的第

三方，本次交易事项按照上市公司审批程序规定属于总裁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

董事会审议，本公司在 2016 年年度报告对该交易事项已作了披露。 

截至到目前，本公司尚未足额收到股权转让款。现公司已收到安晓芬女士签

署的书面承诺函，同意在解除限售后，将其持有本公司的 1,381,769 股择机卖出，

所得款项将全部向本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为此，本公司同意解除股份限售。 

在上述锁定期间内，股东安晓芬女士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

关于股份变动管理的相关规定管理该部分股份，严格履行了相关承诺，不存在转

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或由本公司回购所持有的股份的情

形。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上市流通日期为 2019 年 5 月 23 日 。  

2、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为 1,381,769 股，合计占本公司目前股份总数的

0.095%，  

3、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人数为 1 人。 

4、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全称 
所持限售股份

总数 

本次解除限售

数量 

本次实际可上市

流通数量 
备注 

1 安晓芬 1,381,769 1,381,769 1,381,769  

合计 1,381,769 1,381,769 1,381,769  

注：该有限售条件股份的解锁将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办理正式的登记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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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本公司股本结构变动如下： 

股份类型 
本次变动前 本次增减变

动（+、-）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一、限售条件流通股/

非流通股 
265,299,876 18.264% -1,381,769 263,918,107 18.169% 

高管锁定股 263,918,107 18.169%  263,918,107 18.169% 

首发后限售股 1,381,769 0.095% -1,381,769 0 0%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187,307,924 81.736% 1,381,769 1,188,689,693 81.831% 

三、总股本 1,452,607,800 100.000%  1,452,607,800 100.000% 

注：本次解锁后，本公司股本变动具体数据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上市公司股本结构表为准。 

七、备查文件 

1、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2、股份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数据表。 

 

特此公告。  

 

 

 

宋城演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九年五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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